
 

证券代码：300173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2011-037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1年7月30日

与苏州斯迪克电子胶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迪克”）签订了《设备制造

技术保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此协议为框架协议。本协

议约定自签订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斯迪克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如能就涂

布机质量、交期、价格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公司采购。 

二、协议合作方情况介绍 

苏州斯迪克电子胶粘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262.43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金闯，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胶粘带；经销胶粘带；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斯迪克的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斯

迪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斯迪克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扩产各类电子胶粘材料涂布生产线多台套，而公

司作为国内具备生产涂布机成套设备能力的领先企业，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

《设备制造技术保密协议》。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公司负责研发斯迪克所需的各类电子胶粘材料涂布生产

线的技术和设计，且双方承诺电子胶粘材料涂布线的成套设计技术文件和工程设

计文件，不提供给任何第三方用于电子胶粘材料生产线的设计和加工。 

同时，斯迪克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如能就涂布机质量、交期、价格事宜达成

一致意见，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公司采购。公司在不能满足斯迪克要求的情况



 

下，斯迪克方可向第三方采购；在该等情况下，公司有权以公允价格等条件向第

三方销售同类产品。 

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双方共同设计的技术成果，

斯迪克不能独立使用联合设计成果用于印刷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双方中有一方向

国内外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应装备，必须经对方特许，其中，斯迪克的控股或参股

公司向公司订购此设备，只需斯迪克特许。（斯迪克及其控股、参股公司或经其

特许的其他公司以下统称“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为国内具备生产涂布机成套设备能力的领先企业，具备履约的能力。  

2、公司与斯迪克签订的销售合同，对公司2011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要根据公司

实际生产情况及交货时间决定，目前尚不能确定。 

3、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关于未来具体签订的销售合同金额，尚不能确定。  

4、公司与斯迪克签订的上述框架协议系日常性经营行为，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无重大影响。 

5、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加速优化公司的产品

结构，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并且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将产生

积极影响。 

五、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2010年10月29日，公司与斯迪克签订销售合同，销售数量为2台，合同金额共

为人民币318万元，截止公告日，该笔交易已正常履行完毕。除上述交易外，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双方未发生任何交易。 

2、2011年1月1日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1）2011年6月30日，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签订销售合同，销售数量为3

台，合同金额共为人民币1629万元，该合同在2011年7月13日公司累计收到

斯迪克的30%预付款后生效，目前该合同正在执行中，尚未履行完毕； 

（2）2011年7月30日，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签订了四份销售合同，销售数

量15台，合同金额共为人民币7037万元，公司尚未收到预付款，合同未生效。 

3、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斯迪克签署的合同总额累计为人民币8984万元（包括



 

已经履行完毕的318万元），其中双方于7月30日签订的四份销售合同尚未生效。 

六、风险提示  

1、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2、本协议只是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

协商后确定，即在协议有效期内，产品的销售数量、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3、协议约定双方针对研发技术成果具有保密义务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在协议

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双方共同设计的技术成果，斯迪克

不能独立使用联合设计成果用于印刷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双方中有一方向国

内外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应装备，必须经对方特许，其中，斯迪克的控股或参

股公司向公司订购此设备，只需斯迪克特许。 

4、协议在实际履行中，需要双方根据具体要求另外签订销售合同，在按时交货、

提供产品的质量和特性与合同规定的技术参数相符等条件下，履行预付款义

务后,才具备执行条件。如不满足上述要求，协议有违约赔偿、提前终止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8月 1 日 

 


